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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皇岛5·16网络制售假药案
秦皇岛市食品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支

队与市公安局药品安保支队联合出击，成功

打掉了一个以互联网销售为主，涉及全国的

制假售假的黑窝点和团伙，查获了大批假冒

肉毒毒素、玻尿酸、水光针等医疗美容类药品

和医疗器械，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抓获

犯罪嫌疑人2名。

二、邯郸王某无证销售伪劣保健食品案
丛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丛台区公安分

局食药大队联合对辖区写字楼进行排查时，发

现王某涉嫌未取得营业执照的情况下，雇用多

名员工，假冒“中国中老年保健协会”、“福康

唐”、“健康新天地”、“荣康至健”、“家庭健康”、

“健之路”、“北大秋子”、“益生康健”、“华纳健

康”等名称，利用网络电话，向中老年人推销伪

劣保健品植物胰岛素、欧米伽-3、熊胆粉、辅酶

Q10等130个品种，涉及全国三十个省市，已购

买此类产品的中老年人达5千余人次，销售金

额达144万余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

三、张某销售假冒石家庄某药品生产企
业阿胶、龟甲胶、鹿角胶案

接到石家庄某药品生产企业报案后，无

极县公安局与无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侦

查，发现在安徽亳州等地销售该公司生产的

阿胶等药品为假冒产品，犯罪嫌疑人为张某，

销售假药计29件，货值约86万余元，其已被

无极警方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追查。

四、邢台任某生产销售假药案
根据公安机关线索，邢台市公安局和邢台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出击，在邢台健身

教练任某处查获美雄酮、氧雄酮、康力龙等激素

类药品及封口机、产品包装标签等制假原材

料。经查，任某通过网络购买原料，分装后再进

行销售，销售对象主要为健身行业人员，销售所

得约为292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

五、邢台8·07特大非法经营药品案
根据举报线索，邢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联合公安机关对位于任县一民房进行了

突击检查，现场发现该民房内储存有1700余

种数万盒药品，并有药品货架、冷藏柜等设

备，配有医药管理计算机系统，但当事人孟某

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经查，其违法经

营金额达2000余万元，目前孟某已被刑事拘

留。

六、廊坊曹某无证加工亚硝酸盐超标食
品案

接群众举报，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和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即与霸州市公安局食品

药品安全保卫大队联合执法，对曹某加工熟

肉的窝点进行检查，对当场查获的熟肉制品

进行检验，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亚硝酸盐超标

问题，其中熟猪肚丝制品超标10倍以上。执

法人员在该窝点查获生熟肉共计1100斤，扣

押亚硝酸盐656斤，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

机关刑事拘留。

七、张家口尚某生产销售假蜂蜜案
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公安局

食药支队、姚家房镇派出所对一涉嫌制售假

蜂蜜窝点进行检查，当场抓获嫌疑人尚某。

经查，尚某利用白糖、香精、水勾兑假蜂蜜

4810斤，自制假蜂王浆44瓶。

“铁拳2018”专项行动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蔡艳荣）10月16日，河北省高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河北省开展集中打击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专项行动的情

况，在全省掀起“燕赵利剑“”行动决战合围总

攻势。16日上午，河北法院对43起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案件进行了集中公开审理和公开宣

判。

去年9月至今年9月，全省法院共受理执

行案件 39.32 万件，执结 26.75 万件，同比分别

上升 13.91%和 6.96%，执行到位金额 330.20 亿

元，执行办案周期明显缩短，执行标的到位率

明显提升，执行申诉率明显下降，人民群众司

法获得感持续增强。

河北法院在基本解决执行难过程中，始终

将依法打击拒执罪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部

署，采取了系列措施：

开展集中惩治拒执罪专项行动，与公安、

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建立和落实公检法协同打

击机制，保持打击拒执罪的高压态势。充分发

挥了刑罚作为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在教育被执

行人及社会公众，促进当事人主动履行生效裁

判、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

用。今年 1-9 月份，全省法院一审受理案件

350件，审结256件。

依法畅通诉讼渠道，确保对拒执罪精准高

效打击。

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拒执犯

罪情节严重，刑事追究程序已经启动后被执

行人仍然抗拒执行，态度恶劣的，坚决依法

严惩；对于犯罪情节较轻，被执行人能及时

悔悟并积极履行的，依法给予宽大处理，判

处缓刑甚至免于刑事处罚。通过区别对待，

引导当事人作出正确的选择，积极履行生效

裁判确定的义务。

定期公布拒执罪典型案例，在全社会营

造惩治拒执罪的强大舆论氛围。

10 月 16 日是世界粮食

日，10月15日，邢台平乡县县

直第二幼儿园开展“珍惜粮

食，从我做起”主题活动，教育

引导孩子们从小养成爱惜粮

食、勤劳节俭的好习惯。

本报驻邢台记者张会
武 通讯员钦龙、绍冰/摄

本报邢台电（记

者张会武 通讯员吴

晓光）10 月 12 日，邢

台威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开展了以酒驾、醉

驾为重点查处对象的

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

治行动并通过网络进

行了直播，行动共查

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违法行为五起，其中

一位驾驶员不仅酒

驾，还独自载着一名

幼儿。

12 日晚，威县交

警大队宣传科民警在

科长武朝辉带领下在

开放路与西外环交叉

口执行酒驾查处行

动。20时59分，一辆

冀E牌照白色轿车沿

开放路由东向西驶入

执勤区域，当执勤民

警准备对其例行酒精

检测时，驾驶员刘某

竟坦言别测了，他喝

酒了。在对车辆的进

一步检查中，民警发

现车上还有一名幼

儿，车辆不仅未安装

儿童安全座椅，并且

车上再无其他看护人

员。刘某交代，自己

是一名货车司机，当

晚回到家后自己喝了

四瓶啤酒，妻子让自

己带会儿孩子，刘某

就抱着孩子下了楼。

在酒精的作用下，刘

某将孩子放进自家车

后排座就驾车出了

门。本想带孩子出来

兜风玩，没成想，还没

走多远就碰上了执勤

的民警。自知理亏的

刘某没等民警检测就

主动承认了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的违法事

实。经呼气式酒精检

测，刘某血液中酒精

含 量 为 48.4mg/

100ml,已达到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的处罚标

准。

民警在赞赏这位

驾驶员能够坦率承认

自己违法事实的同时

又替他捏了一把汗，

在告知其违法条款及

法律依据后，对其进

行了严厉地批评教

育。在对刘某作出驾

驶证一次性记 12 分

并暂扣六个月，罚款

1000 元的处罚决定

后，民警将刘某及车

上幼儿护送回家并对

家属进行了再三叮

嘱，之后执勤民警重

新返回了执勤岗位。

威县交警再次提

醒：喝酒不开车，开车

不喝酒，切莫把法律

法规当耳旁风，一旦

造成严重后果，追悔

莫及。

为期5个月的专项行动

捣毁黑窝点黑作坊227处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刘涛 实习生 王阔

10 月 16 日下午，记者从河北省

政府新闻办获悉，自2018年5月1日

至9月30日，在全省开展为期5个月

的联合打击重点领域食品药品违法

犯罪“铁拳 2018”专项行动。5 个月

来，各级政府食安办、公安、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捣毁了一批黑窝点、取

缔了一批黑作坊、侦破了一批案件、

净化了一方市场，进一步确保了百

姓“舌尖上的安全”

独
自
载
娃
还
酒
驾

交
警
代
驾
送
回
家

举起“燕赵利剑”，全省合围治“老赖”
一天内对43起拒执罪案件审理宣判

不放过任何一条
有价值的举报线索

“铁拳2018”专项行动中，公安、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联合，对12331近年来积累的举报

线索数据进行系统研判和深入分析，不放过

任何一条有价值的举报线索，甚至对不立案

举报线索进行再审查，从中拓展案源渠道。

全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梳理案件

线索8239条，对每条有效线索深挖严查，注

重发掘案中案，连环案，全省食药系统立案

8270 起，罚没款 6473.89 万元，查办重大案

件65起（化妆品货值1万元以上，其他案件

货值5万元以上），移交公安机关案件及线

索122件。公安机关直接侦办及与食药监

部门联合侦办案件5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641人，捣毁黑窝点、黑工厂、黑作坊227处，

涉案金额7亿余元。

“珍惜粮食，
从我做起”


